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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助學專刊 
你專心唸書，教育部挺你到底！ 

前言： 

我國各公私立大學學費收費，依所就讀科系類別的成本差異而有差別，但平均

一學期公立校院約2萬9,000元，私立學校約5萬5,000元。事實上，全球各國高

等教育皆非義務教育，但以大學學費、國民所得與賦稅率相對比較，國內學雜

費收費相對低廉。以社會福利政策國家為例，大學學費甚低，過去甚至採取免

學費之制度（如改革前的歐洲各國），但因教育成本由全民負擔，故相對的國民

所需負擔之賦稅（含社會安全捐）比例較高。反之，較強調自由經濟市場之國

家，則學費佔國民平均所得之比率較高，但國民賦稅負擔率則較輕（如美國

25.5%，日本26.4%），我國賦稅負擔率（含社會安全捐）僅13.5%（95年），鄰

近之南韓賦稅負擔率24.6%（含社會安全捐）亦高於我國。美日國民所得是我國

2.5至3倍，其公立大學收費卻達3至7倍，至於私立大學收費則為4至12倍；而在

亞洲四小龍之中，我國大學學雜費平均只有香港的35%，新加坡的14% ，醫學

系更只有韓國的30%。 

97學年度計有64所大專校院向教育部提出學雜費調整申請，經教育部依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逐案嚴謹審議，核定6所校院調漲1.92%，調漲額度在843

元~1,346元之間；2所校院調漲1.43%，調漲額度在581元~742元之間；另有18

所校院分別調降1%～1.43%，調降額度在218元~700元之間。同時教育部也宣

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發給私校學生的助學金，各級距調高2,000元；其

中弱勢學生因本次學雜費調漲所增加的支出，高於2,000元以上的金額，97學年

度將由教育部以助學金全額補助。 

 

當然，對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再便宜的學費都是負擔；所以教育部推動各項助

學措施，近年來不斷增加助學的經費與協助，針對不同經濟程度的中低收入家

庭提供合適的協助措施，我們保證，只要你有心唸書，不必為學費傷腦筋，教

育部挺你到底！ 

 

 

 

 

 

 

 

 

 

 

 

大專校院弱勢學生照顧經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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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1 92 93 94 95 96 

總經費

(億元) 
99.48 106.99 120.04 132.39 135.62 141.35 

 

Q1:現在教育部有什麼助學措施可以協助唸大學呢？ 

A: 學生如有學雜費籌措之困難，目前政府有各類學雜費減免、獎(助)學金及就

學貸款等三大類助學措施可提供幫助。 

 

助學措施 說明 

各類學雜費減免 

以低收入家庭、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

等背景之學生為對象，由政府補助全額或部份的學雜費、學

分費。 

獎(助)學金 
由大學自總收入或學雜費收入提撥獎(助)學金，如大專校院

學生弱勢助學計畫、校內獎學金、助學金等。 

就學貸款 

學生在學期間之利息由政府全額或部分補貼。近年來更實施

信保制度，大幅降低貸款利率，並增加特殊還款困難者協助

措施。 

 

Q2：如果我是身心障礙學生或父母是身心障礙人士，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都可以申請學雜費減免。 

發放標準：重度：學雜費全免。中度：學雜費減免7/10。輕度：學雜費減免

4/10。 

申請流程： 

新生：於註冊時檢附學生本人或父母之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戶籍謄

本，向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於註冊時逕予

減免。 

舊生：於上學期末時檢附學生本人或父母之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戶

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

單中逕予扣除。 

 

Q3：如果我是低收入戶學生，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經社政機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學生可以申請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 

發放標準：學雜費全免。 

申請流程： 

（一）新生：於註冊時檢附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向學校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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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符合資格者於註冊時逕予減免。 

（二）舊生：於上學期末時檢附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向學校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單中逕

予扣除。 

 

Q4：如果我是原住民學生，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 

一、原住民學生可以申請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 

發放標準：學費及雜費減免採固定數額方式辦理，由教育部每年公告。 

申請流程： 

（一）新生：於註冊時檢附全戶戶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

申請，符合資格者於註冊時逕予減免。 

（二）舊生：於上學期末時檢附全戶戶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單 

中逕予扣除。 

二、原住民學生還可以申請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提供） 

發放標準：原住民學生於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學業平均成績及經濟情況符

合原民會之標準者。每名學生每學期可補助1萬5,000元至2萬

5,000元。 

申請流程：學生到校註冊時，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學校提出申請。詳情

請洽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www.apc.gov.tw/chinese/）（聯絡電話：02-2557-1600

轉1414） 

 

Q5：如果我是特殊境遇婦女的子女，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符合縣市政府社會局及鄉（鎮、市、區）區公所核定之特殊境遇婦女，其

子女可申請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學雜費減免。 

發放標準：學雜費減免30%。 

申請流程： 

（一）新生：於註冊時檢附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婦女證明文件

及全戶戶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符

合資格者於註冊時逕予減免。 

（二）舊生：於上學期末時檢附有效期限內之特殊境遇婦女證明

文件及全戶戶籍謄本，向學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



第 4 頁，共 8 頁 

請，並於下學期之註冊繳費單中逕予扣除。 

 

Q6：如果我是農漁民子女，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農漁民子女可以申請農漁民子女獎助學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發放標準：公私立大專校院學校學生每學期每人補助5,000~10,000元  

申請流程：已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或農會正會員或漁會甲類會員

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在地之基層農（漁）會辦理申請。詳情

請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www.coa.gov.tw/index_intro.php）（聯絡電話：

02-2312-5803） 

 

Q7: 如果我是失業勞工子女，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失業勞工子女可以申請失業勞工子女獎助學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供） 

發放標準：公私立大專校院學校學生每學期每人補助  5,000~10,000元 

申請流程：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掛號信件郵寄勞

委會之受理單位申請。詳情請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http://www.cla.gov.tw/）（聯絡電話：02-8590-2807） 

 

Q8: 如果我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可以獲得什麼補助？ 

A: 為進一步協助經濟弱勢學生順利就學，教育部自96學年度起開辦「大專校

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措施包含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金、緊急紓

困金、低收入戶學生免費住宿。97學年度起發給私立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

學金比96學年度又再提高2,000元。符合資格的學生千萬別忘記申請喲！ 

申請方法也很簡單，只要持學生全家戶籍謄本，在開學後向就讀學校的學

務處申辦就可以了！學校會在第2學期註冊繳費單直接扣除助學金金額。 

 

申請條件 說  明 

學生成績 前一學期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且操行成績達70分以上。 

家庭年所得 
96年度家庭年所得在70萬元以下。 

（計算學生、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加計其配偶）。 

利息所得 96年度家庭利息所得合計在2萬元以下。 

不動產價值 96年度家庭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650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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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 
政府及學校每年補助金額（元） 

級距 學校類別 

第一級 30 萬元以下 
公立學校 16,500 

私立學校 35,000 

第二級 
超過30萬元～40萬元以

下 

公立學校 12,500 

私立學校 27,000 

第三級 
超過40萬元～50萬元以

下 

公立學校 10,000 

私立學校 22,000 

第四級 
超過50萬元～60萬元以

下 

公立學校 7,500 

私立學校 17,000 

第五級 
超過60萬元～70萬元以

下 

公立學校 5,000 

私立學校 12,000 

措      施 說            明 

生活學習獎助金 

由學校安排弱勢學生生活服務學習，並給予獎

助金，每月核發額度建議以提供學生每月生活 

費所需為原則。 

緊急紓困金 
對於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由學

校依學生困難實際狀況給予補助。 

低收入戶免費住宿 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 

 

Q9:除了學雜費之外，我也想賺取些生活費，但又怕耽誤了課業，有什麼協助我 

的方法？ 

A: 為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精神，厚植畢業後就業能力，教育部在大專校院弱勢學

生助學計畫中訂有「生活學習獎助金」措施。凡符合助學金所定家庭經濟及

成績條件之學生在申請該計畫助學金或辦理學雜費減免的同時，可主動向學

校提出申請，由學校視學生意願及修課情形安排生活服務學習，同時給予獎

助金，補助額度由學校視學生情形，或參考學生每月生活費所需而定。 

 

Q10：我的家境雖然中上，但我還有個哥哥在唸大學，我不想因為唸書而對家

庭帶來太大負擔，我該怎麼辦？ 

A: 政府各項助學措施都以最弱勢者為優先協助，才能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如果你都未符合相關助學措施資格，別憂心，可以試試「就學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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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之申請條件 

申請資格 

對象：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 

1. 家庭年收入 114 萬元以下，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息由政府

全額補貼。 

2. 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者，就學及緩繳期間貸款利

息由政府半額補貼。 

3. 家庭年收入逾120萬元，且家中有二位以上子女就讀高中以上

學校者，亦可申辦本項低利就學貸款，惟貸款利息不予補貼。 

補助項目 貸款內容包括學雜費、實習費、書籍費、住宿費、學生平安保險

費、海外研修費等。 

 

Q11：「就學貸款」該如何申請呢？ 

A： 

學生辦理就學貸款流程如下： 

 

  

 

 

 

 

 

 

 

 

 

 

 

 

 

 

 

 

 

 

 

 

學期註冊前，學生及家長（保證人）至承貸

銀行辦理簽約對保手續（註）。 

學生於註冊時，持與銀行簽立之「就學貸款

撥款通知書」向學校申請就學貸款登記，由

學校造具申貸名冊，經教育部就學貸款彙報

系統，送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核申貸學生

之家庭年收入所得。 

不符合申貸條件者： 

經財政部財稅資料

中心查核為不合格

者，由學校刪除其貸

款資格，並通知學生

補繳學雜費。 

註： 
1. 同一教育階段第一次

申請時：應邀同法定代
理人（兼連帶保證人）
或連帶保證人，攜帶申
貸日前 3個月內戶籍謄
本、印章、國民身分證
及註冊收費通知單。 

2. 同一教育階段第 2次以
後申請：申貸學生本人
攜帶印章、國民身分證
及註冊通知單，至銀行
辦理對保。 

3. 其它保證人未到場之
替代證明，依銀行相關
作業規定。 

4.  台灣省轄區由臺灣銀
行承貸；臺北市轄區由
台北富邦銀行承貸；高
雄市轄區由高雄銀行
承貸。 

符合申貸條件者： 

經財政部財稅資料

中心查核符合資格

者，由學校檢具申貸

學生清冊、磁片送各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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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如果申請「就學貸款」會不會畢業就負擔沈重，影響生涯規劃？ 

A：為減輕學生負擔，教育部也推出以下措施讓學生輕鬆還款沒煩惱： 

還款 

規定 

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第10條規定，學生申請就學貸

款可以到畢業後（或退伍後）1年才開始還款，開始還款前每年的利

息由政府協助負擔，還款期限長、利息低，是個很好的輔助就學選

擇喔！ 

優惠 

措施 

1.學生畢業後平均每月收入未達2.5萬元及低收入戶學生，再給予額

外3年寬限期，寬限期之利息由政府負擔。 

2.自96年8月1日起，調降學生還款利率，利率依主管機關負擔的利

率調降0.35%計算，實質嘉惠學生（97年8月為3.7%）。 

3.學生可依個人需求選擇延長償還貸款年限為原來的1.5倍，降低每

月應繳本息。讓您安心就業，輕鬆還款！ 

實例 

以學生就讀私立大學4年貸款總額50萬元，須分8年還款為例，如果

學生畢業後平均月薪不到新臺幣2.5萬元或是低收入戶，不僅可先申

請最長3年的緩繳期，之後的還款年限可再選擇延長為12年，每月應

繳本息將由約6,000元降為4,300元左右。聰明的你應該知道這是好

康的唸書方式吧！總言之，申辦就學貸款是大學生獨立自主之表

現，也是減輕父母辛勞的孝心表現。 

 

Q13：如果沒有償還「就學貸款」，對我會有什麼影響呢？ 

A: 就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學生無償補助，而是一種優惠貸款，學生對於自我

的教育投資，由社會納稅人提供利息補貼的支持，因此，貸款學生仍應依照

借據之約定攤還本息。如因故無法按期攤還本息時，應主動向各承貸銀行協

商還款金額、期限及相關還款條件。  

   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者，承貸銀行會對申貸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提起訴訟求

償，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則會將申貸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資料建檔，列為金融

債信不良往來戶，並開放給各金融機構查詢。此項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之紀

錄，不僅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信用，恐將於其向銀行申請支票、

信用卡、或其他各種貸款時遭到拒絕，同時也會影響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

日後在國內、國外之就業或就學機會，不可不慎! 

   因此，學生在償還貸款時如有相關問題，記得向各承辦銀行諮詢或請求協

助，不要置之不理或惡意不還款，影響自身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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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助學措施這麼多，如果同時符合多項助學資格，可以重複請領嗎？ 

A：不可以喔!爲使政府資源有效運用，幫助更多需要協助之弱勢學生，所以    

學生如同時符合多項助學資格，特別要注意是否有擇一申請的限制。 

    目前不能重複請領的助學措施有學雜費減免（包含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

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免、原住民學生學雜費減免、

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學雜費減免等）、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農漁民

子女獎助學金、失業勞工子女獎助學金等。 

不過學生如果申請上述助學措施後，如仍有部份學雜費未獲補助，還是可

以就剩餘之學雜費差額，辦理就學貸款，減輕學雜費籌措負擔! 

 

Q15：助學措施這麼多，我可以在哪裡獲得這些資訊呢？  

A:各校的學生事務處絕對是你尋求協助的第一站。另外，在7月至9月期間可撥

打圓夢助學專線（0800-350-000）詢問，或是透過教育部的「圓夢助學網」

（http://helpdreams.moe.edu.tw/home.php)查詢是否有適合之獎助金項目可

以申請，如清寒助學金、急難助學金、身心障礙助學金、家庭變故助學金、工

讀金、各類學優、體優獎學金等。 

 

承辦銀行 電話 網址 

臺灣銀行消費金融部 （02）2312-4120 https://sloan.bot.com.tw 

台北富邦銀行 （02）8751-6665 轉 9 https://ebank.taipeifubon.com.tw 

高雄銀行 （07）251-7012 轉 125~127 http://www.bok.com.tw 

土地銀行 （02）2348-3509 http://www.landbank.com.tw 

http://helpdreams.moe.edu.tw/home.php
https://sloan.bot.com.tw/
https://ebank.taipeifubon.com.tw/
http://www.bok.com.tw/
http://www.landbank.com.tw/

